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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 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力 
抗疫助企保民生促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

市直及上级驻石各单位，市属国有企业： 

现将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力抗疫助企保民生

促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泉政办明传〔2022〕14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请按文件要求抓好落实。同时，为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

我市经济社会的影响，结合我市实际补充以下九条支持措施，请

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支持企业降低融资成本。2022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

期间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简化审批手续，减少或取消反担保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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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免收担保费，推广“抵押+担保”模式，加强增信支持。通

过财政补贴、国企让利等方式，石狮市六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

对新增部分（包括原有合作企业的增量部分及新增业务）的费用

由原来的月 1%降低为月 0.4%，福建石狮国有投资发展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对在此期间新增部分的收益不参与分配（财政奖励补助

除外），同时除原有扶持政策外，市财政对在此期间的新增部分按

月 0.2%给予石狮市六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贴息补助。鼓励我市

小贷、典当、民营担保等地方金融组织，在保证持续经营的前提

下，酌情降低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新增（展期视同

新增）业务的利息、担保费、服务费等相关费用。支持金融机构

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，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量身定制差

异化金融产品。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开辟绿色通道，提高抵押登记

办结效率。（办理方式：免申即享，责任单位：市金融局、财政

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中国人民银行石狮支行、泉州银保监分局石狮

监管组、国投集团） 

二、支持企业拓宽融资渠道。鼓励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通过

发行公司债券、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扩大再融资规模，再融资资金

投资我市 1 亿元以上的，奖励 100 万元；每增加投资 1 亿元，再

奖励 10 万元，最高奖励 200 万元。新三板和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挂

牌企业成功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的，按实际募集资金投入我市部

分的 1%予以奖励，最高奖励 50 万元。探索由财政出资引导撬动

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技术创新基金，支持我市工业企业技改和研发

投入，有效服务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创新发展。（办理方式：免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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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享，责任单位：市金融局、财政局） 

三、支持企业畅通物流渠道。全市物流运输驾驶员，可凭有

效证件，享受免费核酸检测。对疫情期间执行应急运输任务的交

通运输、物流企业，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，按协议及时拨付资金，

缓解企业资金压力。对 2022 年支援商超企业开展生活必需品配送

的快递企业，市财政予以一次性补贴，按照 1000 元/辆的标准进

行补助。（办理方式：客运车辆补助为免申即享，快递企业车辆

为申请享受，责任单位：市交通港口局、商务局、卫健局、财政

局、邮政管理局） 

四、支持外贸企业降低信保成本、增加信贷额度。加大指导

推广力度，扩大信保统保平台覆盖面，对非统保企业出口信保补

贴比例由 20％提高至 30％。企业享受省、泉州市、石狮市三级叠

加补助比例不超 90%。进一步扩大“公共保证金池”规模，增加

合作银行机构，降低外贸企业外汇结汇风险。探索开展“信保+

担保”模式，以外贸企业信保保单为反担保，放大外贸企业贷款

额度。以市属国企为主体向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稳外贸专

项信贷额度，以低息供应链金融模式支持外贸企业资金周转。（办

理方式：申请享受、非接触办理，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金融局、

中国人民银行石狮支行） 

五、支持商贸企业运营保供。对执行应急任务的宾馆酒店，

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，按协议及时拨付资金，缓解企业资金压力。

对在疫情防控中主动配合、贡献突出的酒店、保供超市、农贸市

场、快递、餐饮等商贸服务业企业，建立全市机关、企事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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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合作推荐名单。（办理方式：申请享受，牵头单位：市商务

局、财政局，责任单位：各镇、街道） 

六、支持商贸服务企业转型。支持本地电商生鲜平台增加生

鲜产品冷库与网销产品仓储网点，完善产地预冷集配、低温加工

仓储配送设施。对新建肉、果蔬、水产等生活物资冷、冻库的，

按照建设费用予以 10%的经费补助，每家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支持注册地在我市的传统商贸流通企业组建集“互联网+分享经

济”、社群电商、新零售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、线上超市，

对全年利用 APP、小程序等开展线上业务的重点保供企业，按每

个订单 2 元予以资金支持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6 万元。支持注

册地在我市的餐饮企业建立原料基地，打造“中央厨房”，积极

拓展外带外卖服务，对全年配送量达到 3000 单以上的“中央厨

房”餐饮企业，按每单 2 元予以资金支持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

6 万元。（办理方式：申请享受，牵头单位：市商务局、财政局，

责任单位：各镇、街道） 

七、支持举办线上促销活动。推动行业协会、龙头企业、电

商园区与第三方知名平台开展“4·18”网交会、直播节等线上

促销活动，抢占春夏先机，帮助企业拓市场、去库存，上半年每

场活动予以一次性 10 万元补助；鼓励各大园区、直播基地开展如

“狮城好货”“手拉手”等供需对接活动，上半年参加活动的石狮

企业达 25 家以上的，每场活动予以一次性 5 万元补助。补助金额

不超过该场活动支出总额。（办理方式：申请享受，牵头单位：

市商务局、财政局，责任单位：各镇、街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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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支持重点项目防疫物资保障。对实行封闭管理的重点项

目，按照项目实际用工需求，予以配发防护物资，畅通工地生活

物资采购通道，为封闭管理工地全面提供物资保障。（办理方式：

申请享受、非接触办理，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局、工信科技局、交

通港口局、商务局、财政局、各重点项目责任单位，国投集团、

产投集团、文旅集团） 

九、支持居民和企业减少用水成本。疫情期间暂停实行居民

用户阶梯式计量水价计取办法，暂停非居民用户超计划加价水费

计取办法，不对欠费用户停水催收，不产生违约金和滞纳金，全

力保障民生供水。（办理方式：免申即享，责任单位：石狮市水务

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）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各责任单位负责解释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

2022 年 4 月 4 日            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4 日印发 


